附件六
            出國報告提報、建檔作業流程

















因公出國計畫人員出國





本府人事室核定因公出國計畫時，請副知本府計畫室，變更部分計畫內容時亦同。





各機關專責人員建立出國計畫相關資料(出國計畫主辦機關確定成行後，將出國相關資料，如計畫名稱、出國人員姓名、職稱、官職等、服務機關、服務單位、經費來源及出國期間等資料，送專責人員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填妥出國報告資料建檔表格後列印），併同因公出國案件彙辦表送本府計畫室彙辦，並將系統識別號等告知出國人員。專責人員由各機關自行指派。





出國人員返國後，完成出國報告，將審核表及出國報告送出國計畫主辦機關依行政程序審核，加具審核意見並核章。





出國報告經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審核通過後，出國人員向專責人員索取系統識別號、機關帳號及密碼，於返國3個月內將出國報告電子檔上傳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出國人員上網：１、上傳出國報告電子檔。  ２、進行出國報告資料建檔維護。 ３、列印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人員將審核表1份及紙本出國報告（出國報告提要裝釘於紙本出國報告之首頁）4本送本府計畫室作層轉機關審核。





審核未通過，退還紙本出國報告，計畫主辦機關專責人員上資訊網作退回，待出國人員完成修改後再行上傳。





紙本出國報告經本府計畫室審核同意備查後，由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專責人員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進行點收作業。





本府計畫室專責人員上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進行點收作業。








